導師您好：

煩請於大一新生啟航週時請各班輔導幹部協助導師遴選新學期班級幹部並點選班會紀錄員至導師系統「班級幹部資料維護」繕打班級幹部名單（無須繳交紙本）。                                                                                           生  輔  組  敬  啟
	系 班 級 名 稱
	

	幹部名稱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幹部執掌

	班  代
	
	
	
	1.為班級之代表，負責班級活動之規畫與執行。
2.代表班級出席全校、學系、系學會相關會議與事務。
3.負責轉達學校各級之訊息與班級各項事務之反應。
4.班級意外事件之反應，並向系主任、導師、系輔導教官通報。
5.承系主任、導師、系輔導教官之指示，督導班級幹部執行事務。

	副班代
	
	
	
	1.協助班長處理班級活動之規畫與執行。
2.負責班級參與學校各項集會活動之點名。
3.參與學校消防教育訓練。
4.班代之代理人。

	學  藝
	
	
	
	1.負責上課期間班級教學活動之相關事宜。
2.導師班會紀錄之填寫。
3.副班代之代理人。

	服  務
	
	
	
	1.負責班級教室整潔工作之規畫與執行。
2.負責規畫班級資源垃圾回收與宣導。
3.學藝股長、康樂股長之代理人。

	總  務
	
	
	
	1.負責班級活動經費之收繳。
2.參與學校消防教育訓練。
3.班級財物之保管與維護正常使用等事宜。
4.服務股長之代理人。

	康  樂
	
	
	
	1.負責班級校內外康樂、體育、聯誼活動之規畫與執行。
2.協助體育室推展體育活動與體育課程授課活動之進行。
3.協辦學校、學院、學系、系學會各項康樂、體育、聯誼活動。
4.總務股長之代理人。

	健康股長
(衛生、輔導股長合併)
110學年度起更名
	
	
	
	1.為一學年制。
2.協助衛生保健與心理健康活動的宣導：協助推廣諮康中心活動，提供諮康中心相關資源給有需要的同學。
3.接受健康股長相關訓練：成為身心健康傳播的種籽，將正確的健康觀念傳播給班級同學。
4.成為身心健康網絡的第一線：主動發掘和關懷需幫助的同學，鼓勵至諮康中心求助，必要時告知導師予以協助。

	校外賃居聯絡人
更改校外寄宿生聯絡人
	
	
	
	1.一學年制。
2.協助班上校外賃居學生基本資料調查表更新及彙整。

3.每學年參加校外聯絡人座談會活動。

4.佈達校外賃居住宿相關注意事項。

	系課程代表1(如無，請略過)
	
	
	
	

	系課程代表2(如無，請略過)
	
	
	
	

	備    註
	◎健康股長為便於諮商暨健康中心作業，任期一學年請每年僅選一次；校外賃居聯絡人為便於住宿服務組作業，任期一學年請每年僅選一次。

◎煩請班會記錄員於學期結束前上e校園服務網-導師系統-班級幹部資料維護，輸入下學期幹部名單。為免延誤班級訊息之傳遞，請務必如期完成，謝謝合作！


